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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2017 年 10 月 11 日

“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”

省复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通报

截至 10 月 10 日枣庄市教育局、薛城区、山亭区义务教育均

衡发展省复查整改落实情况通报如下：

枣庄市教育局整改落实情况：

9 月 26-27 日，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庆东带领督导组一行三人

对薛城区、山亭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省复查整改暨迎接国家认定

准备情况进行专项督导。要求两区进一步高度重视，加快进度。

首先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尤其是薛城区塑胶运动场地建设工

作，要利用十一国庆放假期间，抓紧施工，加速推进项目建设；

其次要提前谋划、抓紧部署，两区教育行政及督导部门要积极根

据往年国家认定工作流程与安排，动员全局上下，切实做好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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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检材料的准备工作，并指导好各镇街、学校全面做好迎接国家

认定的各项工作，确保高质量、顺利通过“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

本均衡县”国家认定。

薛城区整改落实情况：

9 月 11 日，区教育局局长刘书龙到兴城街道、兴仁街道和

巨山街道进行督导检查,要求学校以迎接“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

本均衡县”国家认定为契机，在做好规划布局调整、项目建设、

内部设施配备的同时，狠抓学校管理与师资队伍建设，为提高教

育教学质量，实现城乡教育均衡提供坚实的保障。

9 月 14 日，副区长李利萍，区教育局局长刘书龙到龙潭实

验学校、北临城中学等新投入使用学校，就内部设施配备、学校

管理等迎接“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”国家认定准备情况

进行调研。

9 月 27 日，副区长李利萍，区教育局局长刘书龙到北临城

中学调研学校建设情况。

9 月 28 日，副区长李利萍召集区教育局、财政局等部门负

责人，研究部署迎接“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”国家认定

准备工作。

9 月 29 日，区教育局副局长田传刚主持召开关于做好迎接

“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”国家认定准备工作会议。要求

各学校严格按照省督导评估和复查反馈意见，抓住十一放假的有

利时机，加大整改力度、加快整改进度，扎扎实实做好学校迎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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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各项准备工作；各相关科室密切配合认真做好迎检材料的准备

工作，确保顺利通过“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”国家认定。

10 月 4 日，区教育局局长刘书龙到周营镇中心小学、金马

小学等 4 所学校调研塑胶运动场地建设情况，要求学校及有关单

位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，加快工程进度，确保如期交付使用。

山亭区创建工作情况：

9 月 7 日，区教育局召开全区教育教学工作会议，局全体人

员、各教委办主任、学校校长参加会议。会议对迎接“全国义务

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”国家认定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部署，并要

求全区所有教育在建项目要抢抓工期、抓紧施工，确保如期完工。

9 月 11 日，区教育局组织部分退休教育工作者到全区 8 所

学校观摩在建项目建设现场，并介绍“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

衡县”创建工作进展。

9 月 12 日，区长王庆丰、副区长廖华分别对《关于贯彻国

发〔2017〕 40 号文件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

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17〕24 号）作出批示，要求区

教育局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，提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，促

进全区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。

9 月 12 日，区政协副主席孙友华、袁媛带领视察组在副区

长廖华、区教育局局长高玉龙的陪同下，先后深入区实验二小、

山城街道南庄小学等现场对教育在建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专题

视察,详细听取了相关项目进展情况汇报，并要求所有在建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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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在“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”国家认定前如期完工。

9 月 25 日，区长王庆丰主持召开区政府第十四次常务会议，

专题研究翔宇翼云中学合作办学及迎接“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

均衡县”国家认定等相关教育工作，区人大、政协领导,副区长

廖华、刘向民，区教育局局长高玉龙参加会议。

10 月 2-3 日，区教育局局长高玉龙，区政府督导室主任马

启军带领基教等有关科室，到山城街道青屏路小学、桑村镇中心

小学等在建项目现场实地调研项目建设进度。

10 月 8 日，区教育局局长高玉龙主持召开关于进一步做好

迎接“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”国家认定准备工作会议，

局班子成员、各教委办主任、学校校长参加会议。会上对迎接国

家认定准备工作进行了再动员、再部署，要求各学校、科室进一

步增强工作责任感、紧迫感，加大工作力度、提升工作质效，扎

实做好迎检各项准备工作，确保圆满顺利通过“全国义务教育发

展基本均衡县”国家认定。

报：省政府教育督导室,市政府霍媛媛副市长,市政府张红卫副秘书长,

市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。

发：薛城区人民政府、教育局，山亭区人民政府、教育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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